庆城县2023年省疾控第三季度基本公共卫生通报整改报告
根据甘肃省疾控2023年第三季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重点数据情况通报，针对我县工作中存在问题，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省疾控通报问题
（一）户籍人口冒充流动人口档案数、老年人体检左右侧血压差异、身份证号空项、体检雷同
其中户籍人口冒充流动人口档案数188人，老年人体检左右侧血压差异46人，身份证号空项74人，体检雷同6人。
（二）居民健康档案死亡异常数据
根据省第三季度反馈结果显示：庆城县居民健康档案死亡异常数据共计82条，包括档案管理异常数据和体检随访管理异常数据。其中死因监测上报死亡居民健康档案未标记35人，健康档案系统与死因监测网登记死亡日期不一致人员37人，健康档案系统内体检日期超过死因监测网死亡日期的记录数体检5条，随访日期超过死因日期高血压5条。
二、目前工作进展情况
（一）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全县共建立常住人口档案
227605份，常住居民建档率98％，流动人口档案（居住6个月以上）3654份，流动人口占建档率1.62%。
（二）老年人健康管理。全县常住65岁以上老年人28800
人，建立城乡居民健康档案28431人，建档率99%，2023年度完成老年人年度健康体检25886人，老年人健康管理率90％。
（三）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全县应管高血压患者23391人，
已管理高血压患者24041人，健康管理率51.41%；体检22422人，体检率93.27％；血压控制21497人，血压控制率91.20%；规范管理20940人，规范管理率88.84%；65岁以上高血压管理13053人，管理率78.58%；规范管理11600人，规范管理率89.72%。
（四）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全县应管2型糖尿病患者7203
[bookmark: _GoBack]人，已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4561人，健康管理率25.34%；体检4246人，体检率93.09％，血糖控制3916人，血糖控制率89.55%；规范管理3738人，规范管理率85.48%；65岁以上糖尿病管理1991人，管理率37.22%；规范管理1706人，规范管理率88.17%。
（五）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全县常住65岁以上老年人
28800人，2023年度已完成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26011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90%。
（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全县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1353人，报告患病5.83‰；规范管理1170人，规范管理86.47%；体检1145人，体检率84.63%；服药1225人，服药率90.54%；规律服药886人，规律服药率65.48%；面访1274人，
面访率94.16%；精神分裂症服药人数616人，精神分裂症服药率89.53%；精神分裂症规律服药人数443人，精神分裂症规律服药率64.39%。
三、整改措施
（一）强化档案纠错整改，提高档案内容规范性。加大入户
调查力度，核实健康档案信息，加强与户籍管理机构协作，将死亡人口及时标记，流出人口及时迁出、分外、保证辖区内健康档案真实唯一，及时将档案中存在的缺项、漏项、错项等问题进行纠正，提升健康档案的规范性，充分利用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开展务实应用，在确保居民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按照相应规范开展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本人开放的服务内容，积极倡导调动居民参与健康自我管理，提升健康档案的使用率。
（二）集中开展查缺补漏，全力提升任务指标。督促各医疗机构尽快开展自查，在纠察省疾控通报的问题的基础上，还应该对2023年度已体检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未录入系统的及时进行录入，随访不到位、不完善的慢性病患者及时完善随访信息补录系统，持续统筹推进各项目，确保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效果。
(三)强化服务规范落实，促进服务质效提升。各医疗机构在完成省市级规定的数量指标的基础上，继续重点围绕“质量、规范、真实”三大环节开展工作。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各医疗机构要对村卫生室进行全覆盖考核督导，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明确的整改方向和整改时限，及时查缺补漏。二是坚持能力提升,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题培训班，对基层医疗单位负责人及业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更换工作人员时需进行岗前培训，有效的缓解因人员更换频繁导致的随访不及时、有效干预率不高和健康保健指导不全等问题。三是全面开展健康档案自查.从完整性、有效性、规范性、一致性、真实性五个维度开展档案清理核查，完善健康档案封面及个人基本信息，规范老年人健康体检、慢性病患者体检随访等重点工作。四是各单位要严格执行网络监测制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修改。
（四）明确责任，严格落实居民健康档案与死因监测数据双性核查工作制度，对居民健康档案未登记死亡数据，各单位公卫专干查漏补缺，及时完成标记；对死因监测系统死亡日期和居民健康档案系统死亡日期不一致数据及随访管理异常数据，要求各单位公卫专干和死因监测负责人联合入户，采用入户结合电话随访的方式，获取死者正确的死亡时间和身份信息，核对之后在死因监测系统和居民健康档案落实双向整改措施，确保无遗漏。
（五）强化技术指导，加强能力建设。进一步强化技术指导和培训的主导职责，加强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慢性病管理工作流程及管理要求、以及相关指南的学习，组织开展项目培训，提高慢性病管理能力及患者服务质量，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慢性病全程管理各项工作，定期对健康管理相关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理性进行抽查，及时纠偏，确保工作质量。
（六）扎实开展整改，按期上报结果。对通报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措施，及时进行督办，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内容和整改时间，确保整改落实到位，按期上报整改结果要结合本次指导问题认真全面开展全人群档案清理核查，提高健康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四、整改成效
（一）户籍人口冒充流动人口档案数、老年人体检雷同、老年人体检左右侧血压差异、身份证号非法和空项均完成了整改
1.其中户籍人口冒充流动人口档案188人，均已整改。
2.老年人体检左右侧血压差异46人，其中25人数据经核实属真实测量，1人测量错误，10人录入错误已修改。
3.身份证号空项74人，其中50人未上户，24人已补填。
（二）省级通报已死亡居民健康档案记录核查情况
居民健康档案系统标记死亡后有体检随访管理；死因监测系统死亡基层单位及时修改处理，居民健康档案档案系统县卫健局将复活名单上报工程师复活，下发基层进行处理上报县疾控中心。目前完成了居民健康档案未标记死亡35人；死因监测系统死亡日期和居民健康档案系统死亡日期不一致37人，已全部完成核查,居民健康档案标记错误复活档案已重新标记，死因监测系统也已修改死亡日期；死亡后有体检5例，其中5例死亡卡时间标记错误；死亡后随访管理数据异常5例，已复活并核查修改死亡时间。
五、下步工作打算
（一）要求2023年及今后体检严格落实测量两侧血压，对无身份证的儿童动员家属尽快办理身份证件，联系妇幼系统提高对儿童档案的管理。
（二）对死亡整改结果县疾控中心进行抽查是否整改彻底。
（三）每月将我县居民在县级两院及市级以上单位上报死亡名单下发基层，进行核查进行标记。
（四）再次出现此类问题将与公共卫生经费挂钩，进行通报并处罚。
今后我县要将督导通报作为项目工作的主要抓手之一，严格按照规范做好各项内容，按照每月一次网络监测、每季度现场督查和现场入户发现问题同时进行指导，并对各单位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评价，寻找差距不足，总结经验，针对工作中的短板及瓶颈，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及模式，实施考核奖惩，争取全县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疾控部分）在完成上级业务部门下达目标任务的基础上能更上一个台阶，通过公共卫生项目工作努力达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庆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3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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